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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第六十九届会议 

2013 年 4 月 25 日-5 月 1 日，曼谷 
临时议程项目 3(c) 
审查与经社会各下属机构相关的议题，

包括亚太经社会各区域机构的工作： 

交通运输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泰国大使馆 2012 年 12 月 24 日致亚洲

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泰国大使馆谨向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

会秘书处致意，关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在德黑兰举行的第三届亚洲及

太平洋基础设施发展公私营伙伴关系部长级会议，谨荣幸地向秘书处

转递这次会议的成果文件《德黑兰宣言》的文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还荣幸地要求提请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

议在审议临时议程项目 3(c)时关注《德黑兰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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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泰国大使馆 2012 年 12 月 24 日致亚洲

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处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亚洲及太平洋基础设施发展公私营伙伴关系德黑兰宣言 

 

我们出席 2012 年 11 月 14 日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德黑兰举行的第三
届亚洲及太平洋基础设施发展公私营伙伴关系部长级会议的部长和
政府代表们， 

 

重申 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于，过境和运输设施和

服务、水、污水处理、固体废物管理、排水系统、能源和电力供应、

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教育、医疗卫生、福利、旅游和娱乐

设施等，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减少灾害风险支持发展和实现千年发展

目标方面的支柱作用， 

注意到 亚太经社会 2008 年 4 月 30 日第 64/4 号决议“《关于

亚洲及太平洋基础设施发展公私营伙伴关系的首尔宣言》的执行情

况”以及亚太经社会 2010 年 5 月 19 日第 66/5 号决议“《关于建立

公私营伙伴关系推动亚洲及太平洋基础设施发展的雅加达宣言》的执

行情况”， 

认识到 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不足和不可持续，对经济增长会产

生严重的不利影响，这将阻碍本区域相关国家充分发挥其发展潜力的

努力，  

强调指出，一种典型的情况是，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显著大于预

算和公共供资，而且需要创新的解决方案，以便找到足够的财政资源

用于发展基础设施，提高基础设施运营的效率，并建立激励机制促进

对基础设施的养护，为此，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并在本区域采取协调

一致的行动， 

重申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对于通过其合作伙伴关

系，在本区域各国家内和国家间，弥合基础设施项目所需的财政资源

与资金供应之间的缺口，十分重要， 

进一步注意到 创立有助于促进私营部门对本区域基础设施投资

的特定的财政安排对基础设施发展的价值， 

回顾 2012 年 6 月 20 至 22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大会的成果文件《我们期望的未来》，其中确认私营部门的

积极参与，包括通过公私营部门伙伴关系这一重要工具，对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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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公私营伙伴关系是建设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并提供相关服

务的一个关键战略，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下滑的背景下，而全球经济下

滑有逆转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国家所取得的发展成就的风险， 

认识到 公私营伙伴关系的可持续性正受到营商环境、立法、规

管架构、体制机制安排、融资、人力资源和实施过程方面的一些制约

因素破坏， 

进一步认识到 相关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和其

他有关组织为协助相关国家充分实现其发展潜力正在作出的重要贡

献， 

注意到，在亚太经社会第六十二届年会期间，1  在关于加强基

础设施（包括与灾害管理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合作问题部长

级圆桌会议上，关于建立一个新的机构的讨论，即关于仿照欧洲投资

银行，建立亚洲投资银行，以此作为弥合基础设施发展所需的资金与

现有资源之间缺口的一个重要备选方案问题的议论， 

一致认为，公私营伙伴关系，对于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物质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包括亚洲公路网、

泛亚铁路网和陆港以及在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和与诸如西亚经社会区域

和欧洲经委会区域等其他区域联接的国际过境运输走廊，起到重要作

用， 

确认，在我们的国家发展议程上，应高度重视提供有利于促进

可持续发展成果的基础设施及相关服务， 

一致认为，在公私营伙伴关系中，有效利用合作社和非营利组

织的能力，是在本区域更好发展和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补充因素之

一， 

请 亚太区域国家酌情审议其公私营伙伴关系的可持续性，为此

审查和评估其： 

(a) 公私营伙伴关系的倡导举措； 

(b) 使公私营伙伴关系参与提供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设施的机会； 

(c) 发展基础设施的公私营伙伴关系战略、政策框架和行动计

划，以及关于总体和部门层面的公私营伙伴关系的立法、规管和体制

机制安排，以便查明妨碍其有效性的任何障碍； 

(d) 满足基础设施项目长期股本和债务需求的金融工具和能

力； 

                                                 
1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年度报告(2005 年 5 月 19 日-2006 年 4 月 12 日)，第 34 页，第

390 段(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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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可向私营部门提出供融资的、具有可融资性和可持续的基

础设施项目资产组合； 

(f) 公共和私营两部门的风险管理能力及其对公私营伙伴关系

项目的影响； 

进一步请 亚太区域各国将可持续发展考虑因素纳入公私营伙伴

关系项目； 

还请 亚太区域各国提高其公私营伙伴关系项目的包容性和透明

度，为此应： 

(a) 吸纳所有利益攸关方，酌情包括合作社、学术机构和非营

利组织，参与公私伙伴关系的整个周期； 

(b) 加强有关利益攸关方的问责制和公私营伙伴关系进程的透

明度， 

鼓励 亚太区域各国酌情积极参与旨在提供可持续基础设施和相

关服务的区域合作举措，其中包括：发展能源管道和电网网络、区域

和次区域交通运输网络、交流信息、合同、流程和程序的标准化、交

流成功和不成功的公私营伙伴关系项目的经验，以及提供培训和技术

援助； 

请 相关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联合国秘书处相关部门、国际

和区域金融机构、双边捐助者和其他组织： 

(a)  协助亚太区域国家应对发展基础设施的挑战，为此应：(i) 
开展发展公私营伙伴关系的区域和区域间合作；(ii) 组织相关会议和

区域网络联系安排，以便促进相关经验和信息交流，特别是在减少灾

害风险和水资源管理领域；(iii) 推动使用基于信通技术的产品、网

络、服务和应用程序，并按照 2003 年 12 月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行动计

划所规定的要求帮助相关国家克服数码鸿沟问题；(iv) 使信通技术在

其相关工作方案中主流化，并协助处于各种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制

定和实施国家行动计划，以支持实现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原则宣言》

和 2003 年 12 月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行动计划所提出的目标，并同时考

虑到相关区域倡议的重要性； 

(b) 协助亚太区域国家：开展关于税收对本区域公私营伙伴关

系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应用研究，并启动一个关于

建立一个工作组的进程，这一工作组由感兴趣的亚太国家组成，其目

的是制订为公私营伙伴关系项目进行融资的伊斯兰金融工具； 

(c) 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协助亚太区域相关国家，开展能力

建设方案，包括公私营伙伴关系政策框架的制定、立法和规管改革和

关于公私营伙伴关系的行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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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共同建立一个关于公私营伙伴关系单位和方案的亚太区域

网络，这一网络，除其他事项外，将提供特别的咨询和培训服务，传

播关于公私营伙伴关系的信息，并协调国家级别的公私营伙伴关系单

位和方案的区域会议，以制订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公私营伙伴关

系方案； 

(e) 根据要求提供技术援助，以帮助加强亚太区域国家的公私

营伙伴关系的准备工作，并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

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包括但不限于：(i) 编制区域融资和风险管

理工具，以降低交易成本；(ii) 制定风险缓解机制，以减少汇率失

调、环境的不利影响和自然灾害的风险； 

(f) 鼓励金融和货币机构以及国际开发银行投资具有可融资性

的公私营伙伴关系项目，特别是交通运输、能源、水资源、信息和通

信技术（通信技术）部门的项目； 

(g) 探讨如何促进亚太区域国家在公私营伙伴关系项目方面的

合作，以使它们更好地努力：(i) 提高资金流动的效率，并激励投

资，特别是吸引对公私营伙伴关系项目的外国直接投资；(ii) 设立相

关论坛，邀请不同国家的私营部门合作开展公私营伙伴关系项目；

(iii) 鼓励和邀请亚太区域国家考虑设立亚洲投资银行； 

(h) 通过与各相关区域安排和组织的合作，扩大其支持公私营

伙伴关系的活动， 

还表示 我们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慷慨主办第三届亚太

区域公私营伙伴关系发展基础设施会议部长级会议、他们给予的热情

款待和会议的出色安排的深切谢意。 

 

德黑兰，2012 年 11 月 14 日 

 

____________ 


